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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认为《指物论》的思想素材突出于墨 ,它是针对墨家的指物观而作的 ,其文体不

是客难主答式对辩体 ,而是立、破相间的驳论体式。 在对《指物论》作解的同时 ,从现代符号学

的角度 ,提出了对于《指物论》的新认识 ,指出《指物论》乃是一篇论述名物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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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物论》乃公孙龙针对墨家的指物观而写下的一篇符号学专论 ,其结构为立、破相间

的驳论体。篇中探讨了以名指物的普遍性以及“指称”与“指认”的区别。 由于篇中以同一

“指”字兼表不同含义 ,加之人们不了解公孙龙写作此文的背景 ,因而造成了对其思想实质

的许多误解。 这里 ,我尝试为之作解 ,以期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

《公孙龙子· 指物论》原文:

物莫非指 ,而指非指。

天下无指 ,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 ,而物可谓指乎? 指也者 ,天下之所无

也 ;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 以天下之所有 ,为天下之所无 ,未可。

天下无指 ,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 ,非指也。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天

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 ,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而

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者 ,生于物之各有名 ,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 ,是无不为指。以

有不为指而无不为指 ,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 ,物不可谓无指也。 不可谓无指者 ,非有非

指也。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 ,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 ,谁径

谓非指? 天下无物 ,谁径谓指? 天下有指无物指 ,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

且夫指固自为非指 ,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指物论: “指” ,既可用作名词 ,也可用作动词。《墨子· 经说下》“若数指 ,指五而五一” ,

其中的“指”均作名词用 ,意指人的手指。 “指”作名词用时 ,亦通“忄旨”。 《说文》: “忄旨 ,意

也。”《管子·侈靡》“承从天之指”中的“指”即为此义。 《墨子·经下》“所知而弗能指也” ,

《经说下》“指是霍也 ,是以实示人也” ,“春也 ,其死固不可指也” ,这里的“指”均作动词用 ,

为“指认”之意。 “指”是一个多义词 ,公孙龙又未给“指”以明确界说 ,因此 ,要了解篇题中

“指”的确切含义 ,需弄清公孙龙写作该篇的背景、意图。 否则 ,仅凭研究者的主观臆测 ,就

可能误解公孙龙的本意。有关公孙龙思想的历史渊源 ,晋鲁胜《墨辩注序》即有公孙龙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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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学之说 ,一些公孙龙研究者如梁启超、汪奠基等亦持此论。这虽不是定论 ,但公孙龙之学

与墨学之间的相訾相应关系 ,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名实论》、《白马论》、《坚白论》和《通

变论》诸篇 ,都可在《墨经》中找到可资印证的素材和语言。实际上 ,公孙龙《指物论》的思想

素材也是出于墨 ,或者说与墨学有关。 《经说下》云: “或以名示人 ,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

也 ,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霍也 ,是以实示人也。”“以名示人” ,即以名指物以示人之意。 《公

孙龙子·名实论》云: “夫名 ,实谓也” ,又《墨子· 经说上》云: “所以谓 ,名也 ;所谓 ,实也”。

“名”是对“实”即事物的谓述 ,是事物的名称、符号标志。 因此 ,人们可“以名示人” ,借助名

来交流思想。“以实示人” ,则是以手指指物以示人之意。必须注意的是 ,“以名指物”与“以

手指指物”中的“指物” ,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用现代符号学的术语来说 ,前者是指

对事物的指称 ,后者是指对事物的指认、确认。 公孙龙的“物莫非指 ,而指非指” ,就是针对

墨家以手指指物为“指”及“所知而弗能指”的主张而提出的。由于在古汉语中以及人们的

常识中 ,并不将以名指物称之为“指” ,而又没有特定的语词名称来表达其含义 ,公孙龙便

以“非指”代之。“非指” ,即“不可谓指者” ,也就是以名指物之“指”。因此 ,从《指物论》全篇

的思想意蕴出发 ,对于篇题中的“指” ,应当理解为“指称”。“物” ,公孙龙《名实论》有明确界

说: “天地与其所产焉 ,物也。”“物”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事物”。所以。“指物论”的题意

应当是“论指称事物”或“论对事物的指称”。

物莫非指 ,而指非指:事物莫不可以指称 ,但这种指称不是对事物的指认。 “物莫非

指”中的“指” ,是公孙龙自己所理解的以名指物之“指”。 在他看来 ,名是事物的称谓、替代

物 ,用名去指称事物 ,则世上一切事物都可指称。“而指非指”为承上之句 ,是《指物论》中心

论题的后半部分。“而”表转折 ,意指前后两个“指”字 ,含义各不相同。前一个“指” ,即上句

“物莫非指”之“指”;后一个“指” ,则为墨家及人们常识范围的“指认”之意。这一论题是公

孙龙针对墨家的指物观而提出的。墨家提出“以名示人”和“以实示人” ,实质上涉及到了两

种指物行为 ,即以名指物和以手指指物。墨家肯定“以名示人” ,也就肯定了名与事物之间

的指称关系。 因为 ,如果名不能指称、代表事物 ,人们就不能“以名示人” ,不能用名来交流

思想。由“天下无指者 ,生于物之各有名”等可看出 ,对于“以名示人”之说 ,公孙龙是给予肯

定的 ,并将其用作破击墨家“以实示人”、确立自己论题的主要根据。由于“以实示人”的核

心 ,是以手指去指认事物 ,而以手指指认事物这一行为的发生 ,又必须以交际主体与所指

认事物的视觉接触为前提条件 ,因此 ,在许多情况下 ,这种指物行为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

也正因为此 ,《墨子·经下》指出: “所知而弗能指也。”对于有的事物 ,如死去已久的人、正

在逃亡中的奴隶、遗失的物件等 ,人们虽然知道它 ,却不能用手指去指认。显然 ,如果孤立

地看待和理解“以实示人” ,那么 ,墨家的上述认识是能够成立的。 但墨家将“以实示人”与

“以名示人”并提 ,而以手指指物与以名指物这两种指物行为 ,又确实有着根本性区别 ,这

就给以“辩者”著称的公孙龙 ,留下了攻诘的把柄。他瞄准墨家指物观中的不严谨之处 ,针

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指物主张。从现代符号学观点来看 ,名对于事物的指称 ,与人们常

识中的以手指指认事物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指物关系。在人们认识事物和交流思想的过程

中 ,以手指指物只是起一种确认事物的辅助作用 ,指认行为的本身并不具有符号性质和指

称事物的功能。公孙龙将两者加以区分 ,是合理的、正确的。而他的“物莫非指”主张 ,实际

上肯定了名 (符号 )存在的普遍性和使用名 (符号 )的广泛性 ,它与现代符号学对于符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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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的认识 ,也是一致的、相吻合的。因此 ,可以说 ,《指物论》是公孙龙的一篇符号学专

论。公孙龙就围绕墨家的指物观不断发难 ,进行反驳 ,并反复论证、阐明自己的指物观。

天下无指 ,物无可以谓物:如果世界上没有手指指认事物 ,事物便没有用以指谓它的

东西。 “指” ,即墨家所理解的以手指指认事物。 “谓” ,作动词用 ,为指谓、谓述之意。自此

句始 ,公孙龙展开对墨家指物观的反驳。此句是针对墨家仅以手指指物为“指”而提出的。

其目的则是要否定以手指指物为“指” ,并为下文提出“非指”概念作铺垫。其含义是 ,既然

世界上只有以手指指物这一种“指” ,那未 ,世界上没有以手指指物之“指” ,也便没有对事

物的指称了。在这里 ,公孙龙有曲解墨家本意之嫌。因为 ,墨家虽将两种指物行为并提 ,但

他并没有将以手指指认事物混同于对事物的指称。墨家肯定“以名示人” ,也就肯定了以名

指称事物 ,只不过他不将这种指物形式称之为“指”罢了。墨家将“指”的外延限制为以手指

指物 ,表明其已对两种指物形式作了区分。 公孙龙抓住墨家将两种指物方式并提的不严

格 ,将单义的以手指指物之“指” ,延扩到以名指物 ,已背离了墨家的本意。因此 ,由“天下无

指”推不出“物无可以谓物”。从逻辑上说 ,公孙龙在这里采取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手法。

非指者天下 ,而物可谓指乎:普天之下 ,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到处都是 ,而能说这是

对事物的“指”吗? 前一个“指”与上句中的“指”同义 ,后一个“指”乃提及“指”这一名称自

身。 “非指者天下”是承墨家“所知而弗能指”之意导出 ,目的在于揭露墨家指物观内含的

“矛盾”。公孙龙使用“谓指”二字 ,使墨家单义的以手指指物之“指” ,变得含混不清了。 这

是一种巧妙的诡辩手法。此句的含义是 ,既然世界上到处都有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 ,那

末 ,就不能将以手指指物叫做对事物的“指”。

指也者 ,天下之所无也 ;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这种以手指指物之指 ,是世界上所没

有的 ;事物是世界上所存在的。 “指也者 ,天下之所无也” ,为承上之句 ,进一步指出以手指

指物不是对事物的“指”。 “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 ,肯定事物的客观存在的 ,既使上文

“物”的概念得以明确 ,又为下文的进一步分析作了铺垫。

以天下之所有 ,为天下之所无 ,未可:将世界上存在的东西 ,说成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东

西 ,这是不行的。 此句揭示墨家以手指指物为指与“所知而弗能指”之间的“矛盾”。当然 ,

这一“矛盾”的存在 ,是以歪曲墨家“指”的原意为前提的。 到此 ,公孙龙对墨家指物观基本

思想的反驳、破击结束。

天下无指 ,而物不可谓指也: 世界上没有以手指指物之指 ,就不能称之为对事物的

“指”。 自此句始 ,公孙龙论证、阐明自己的指物观。 此句既是由上文“非指者天下 ,而物可

谓指乎”之意导出 ,又是下文推出 ,“非指”这一概念的逻辑前承。

不可谓指者 ,非指也:不能称之为“指”的 ,便是以名指称事物之指。 句中前一个“指” ,

是提及“指”这一名称自身。“非指” ,即公孙龙所理解的以名指物之指或者说表示名物关系

的指。 由于墨家及人们常识中的“指”仅仅是指以手指指认事物 ,其中没有以名指物的义

项 ,故公孙龙将不称之为“指”的以名指物 ,叫做“非指”。此句的意思是 ,既然世界上唯有以

手指指认事物才能称之为“指” ,那末 ,不称之为“指”的以名指物 ,就是“非指”了。

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以名指物 ,事物莫不可指。“非指者” ,即上句“不可谓指者” ,由于

这里仅仅是把不称之为“指”的以名指物叫做“非指” ,因而 ,此时以名指物之“指”即“非指”

的含义尚未明了。“物莫非指”是针对墨家“所知而弗能指”提出 ,其前提则是“非指”。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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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 ,以手指指物 ,则许多事物不可指 ;而如果以名指物 ,则任何事物都可指。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 ,非有非指也:世界上没有手指指物 ,便不能称之为对事物

的“指”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存在不可以指的事物。 此句为下文明确“非指”埋下伏笔 ,已

暗含这样一层意思:在称之为“指”的以手指指物之外 ,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指物方式。

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不存在不可指的东西 ,就是说事物都可以指。此句以上句为

前提 ,运用形式逻辑的等值推理 ,演绎出“物莫非指”这一结论。

物莫非指者 ,而指非指也:事物莫不可指 ,但这种指不是对事物的指认。 此句以“物莫

非指”为前提 ,指出两种指物方式 (即“指”与“非指” )不同 ,使上文“非指”的含义初步明确。

其含义为 ,既然以手指指认事物是一种不能使所有事物都能指认的“指” ,那未 ,能指任何

事物的“指”即“非指” ,就一定不是以手指指物意义上的那种“指”。 至此 ,公孙龙对自己指

物观的论证分析告一段落。

天下无指者 ,生于物之各有名 ,不为指也:世界上之所以存在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 ,

原因在于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各有它的名称 ,而并不是因为可否用手指去指认。自此句始 ,

公孙龙对墨家指物观内含“矛盾”的原因进行分析。 此句的意思是:事物都有其名称 ,以名

指物 ,就是一种指物方式 ;人们知道了事物的名称 ,就可了解它所指的事物 ,因此 ,在实际

上 ,世界上并不存在不可指的事物。 至此 ,“非指”的涵义已基本明确。

不为指而谓之指 ,是无不为指: 不是因为用手指去指认 ,而又将它称之为对事物的

“指” ,这是将所有的对事物的指都当作以手指指物之指。“无”原作“兼” ,形近致误 ,据俞樾

改。此句进一步分析造成墨家指物观“失误”的原因 ,乃是将所有指物方式仅仅归结为以手

指指物这一种“指”。此句以上句为前提导出 ,同时亦为下文作了铺垫。

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 ,未可:把不是因为用手指去指认的问题 ,归结为一切都在于

能否用手指去指认 ,这是不行的。 “之”用作动词 ,《旧注》: “适也” ,“到…去” ,乃“归结为

…”之意。此句承上文 ,明确指出墨家将所有指物方式归结为以手指指物的不合理性。 当

然 ,正如前述 ,它仍是以曲解墨家“指”的本意为前提的。 至此 ,公孙龙对墨家指物观“失

误”原因的分析结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 “指”是世界上的一种兼称。自此句始 ,公孙龙再一次论证、申明自

己的指物观。“且” ,语气词 ,约相当于“夫”。“指” ,提及“指”这一名称自身。“兼” ,《公孙龙

子·坚白论》云: “不定者兼。”动词 ,为“共同具有”之意。 此句意为 ,以手指指物是“指” ,以

名指物也是“指” ,“指”是两种指物方式共同拥有的名称即兼称。此句肯定以名指物是对事

物的指 ,使“非指”的概念更趋明确。 “非指”即以名指物之指 ,它不同于以手指指认事物的

指 ,而是一种对事物的指称。

天下无指者 ,物不可谓无指也:世界上存在不能用手指去指认的事物 ,并不等于说没

有对事物的指称。此句以上句为前提而得出。其含义是:既然世界上有两种指物方式存在 ,

那末 ,对于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 ,人们可以用名去加以指称。公孙龙接着往下推论:

不可谓无指者 ,非有非指也:不能说没有对事物的指称 ,即是说不存在不可指称的事

物。公孙龙继续推论下去:

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不存在不可指称的事物 ,便是说事物都可指称。公孙龙熟练

运用形式逻辑的等值推理形式 ,更进一步地证明自己的“物莫非指”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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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非非指也 ,指与物非指也:以手指指认事物并非不是对事物的“指” ,而是说 ,用手指

指认事物不是对事物的指称。 “指与物” ,即用手指指着视觉所及范围的事物。 “与”为“结

合”之意 ,只有当人手指的方向、人的视觉与特定事物形成一定的空间联系时 ,对事物的指

认行为才可能实现。至此 ,公孙龙对两种不同的指物方式即指称与指认作了明确区分。这

也是全篇的一个关键之处。 因为 ,公孙龙“物莫非指”的主张及其全部的分析论证 ,都是建

立在严格区分指称与指认的认识基础上的。

使天下无物指 ,谁径谓非指:假如世界上不存在对事物的指称 ,谁还直截了当地说“非

指”? 自此句始 ,公孙龙连续使用假设和反诘疑问句 ,详细阐述自己的指物主张 ,可看作是

全文的一个总结。“使” ,“假如”、“假设”。“物指” ,对事物的指称。“径”用作副词 ,“直截了

当地”、“直接地”。 “非指” ,即上文的“不可谓指者” ,也就是以名指物之“指”。 此句的含义

是 ,正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对事物的指称这样一种指物方式 ,所以才谈论用名去指称事物。

天下无物 ,谁径谓指:假如世界上没有事物存在 ,谁还直接地谈论“指”?句首承上句省

略“使”。此句意为 ,指称和指认这两种“指” ,都是以事物的存在为前提的 ,它们都离不开被

指的对象即“物” ;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事物 ,所以才谈论“指”的问题。

天下有指无物指 ,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 假如世界上只有对事物的指认而没有

对事物的指称 ,谁还直截了当地谈论“非指” ,谁还直接地说没有事物不可指称? 句首仍承

上文省略“使”。 “物指” ,对事物的指称。从第一个假设句可看出 ,它与“非指”即以名指物

之指是相应的。此句意为 ,正因为在以手指指认事物之外 ,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对事物的

指称 ,所以才说以名指称事物 ,才说事物都可指称。

且夫指固自为非指 ,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对事物的“指”本来就是指以名指物之指 ,

哪要等事物到了眼前并用手指去指认才叫做事物的“指”呢? “且夫” ,句首语气词 ,表示意

义更进一层。“奚” ,哪里。“待” ,等待。“乃” ,才。此句的含义是 ,真正的对事物的指 ,是无

需交际主体与客观事物本身发生直接联系的 ;以手指指认事物并不是真正的对事物的指 ,

以名指称事物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对事物的指。此句进一步强调了公孙龙自己所理

解的“物指”的含义 ,对于全文起到了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从现代符号学观点来看 ,由于

以手指指认事物使天下万物归于一指 ,它不具有区别事物的符号功能 ;名 ,作为事物的符

号名称 ,它能区别事物 ;在人们用名区分事物和交流思想的过程中 ,以手指指认事物只是

在特定条件下起到一种极其有限的确认事物的作用 ,没有事物的名称 ,仅以手指指认事

物 ,是难以使人际交际成功实现的。 因此 ,公孙龙对“物指”的认识是正确的。

综观全文 ,公孙龙对墨家指物观的破斥、攻诘 ,因有曲解墨家本意之嫌 ,所以是乏力

的。但是 ,他提出的“物莫非指 ,而指非指”的指物主张 ,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且较之墨家的

指物观 ,更深入了一层。 如果我们将《指物论》中的指物思想与《公孙龙子》书中的《名实

论》、《白马论》、《坚白论》和《通变论》诸篇结合起来思考、研究 ,就一定会得到许多有趣的

结论 ,并对整个公孙龙名学作出全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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